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本保荐机构”）作为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钢板材”、“上市公司”或 “公司”）的持

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就本钢板材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

行了认真、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和核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与本钢集团相继订立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补充协议》、《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二）》、《房屋租赁协议》及《原材

料和服务供应协议》，明确了交易内容和定价原则。公司销售给本钢集团产品、

辅助材料、能源动力、备品备件、废旧物资等。 

公司以 2019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和 2020年度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目标

等有关数据为基础，对 2020 年度与日常生产经营有关的关联交易总金额进行了

预计。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名称：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继壮 

成立日期：2010 年 11 月 25 日 

注册资本：180 亿元 

注册地址：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永丰街 103 号 

经营范围：资产经营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是辽宁省国资委下属的大型钢铁企业，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的控股股东。 

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钢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 1,533.73 亿元，总负

债 1,114.7 亿元，资产负债率 72.68%，所有者权益 419.03 亿元，2020 年度利润

总额 3.49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2020 年预计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 易 单 位 
与本钢集团

公司的关系 

预计2020年关

联交易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

易的比例

（％） 

上年的总金额

（万元） 

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650,000.00 9.51 468,693.72 

本钢不锈钢冷轧丹东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0 0.00 171.87 

本溪钢铁(集团）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25,000.00 0.29 14,054.42 

本钢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20,000.00 0.32 15,642.36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子公司 50,000.00 0.56 27,611.81 

本溪钢铁(集团)修建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35,000.00 0.50 24,762.08 

本溪钢铁(集团)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0.00 0.83 41,103.74 

本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5,000.00 0.27 13,408.93 

本溪钢铁(集团)冶金渣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40,000.00 0.57 27,932.17 

本溪钢铁(集团)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30,000.00 0.45 21,957.45 

本溪钢铁(集团)信息自动化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00 0.13 6,211.04 

本溪钢铁(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00 0.07 3,648.95 

本溪钢铁(集团)设计研究院 参股公司 2,000.00 0.03 1,323.40 

本溪市高新钻具制造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0 0.00 26.63 

本溪北营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1,550,000.00 24.74 1,219,411.58 

辽宁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全资子公司 1,000.00 0.01 580.50 

辽宁冶金技师学院 全资子公司 1,500.00 0.02 1,202.01 

本溪钢铁(集团)新事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1,800.00 0.03 1,394.97 

本溪钢铁(集团)热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0 0.00 186.18 

辽宁恒通冶金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5,000.00 0.18 8,758.96 

辽宁恒泰重机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8,000.00 0.04 2,161.44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

股公司 
20,000.00 0.31 15,507.90 

本溪钢铁(集团)钢材加工配送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300.00 0.00 127.67 



  

 

交 易 单 位 
与本钢集团

公司的关系 

预计2020年关

联交易金额

（万元） 

占同类交

易的比例

（％） 

上年的总金额

（万元）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小计   2,546,100.00 38.88 1,915,879.78 

大连波罗勒钢管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1,000.00 0.01 404.87 

苏州本钢实业公司 参股公司 65,000.00 0.84 41,269.54 

本溪钢铁(集团)冶金渣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30,000.00 0.52 25,550.48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母公司 2,000.00 0.02 1,028.89 

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0.00 1.55 76,360.76 

本溪钢铁(集团)钢材加工配送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0 0.00 126.04 

本溪北营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300,000.00 10.61 523,103.28 

辽宁恒通冶金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00 0.06 2,797.65 

本溪钢铁(集团)热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8,000.00 0.11 5,388.94 

本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 0.00 1.39 

本溪钢铁(集团)修建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8,000.00 0.00 226.89 

本溪钢铁(集团)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00 0.06 3,123.45 

本溪钢铁(集团)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8,000.00 0.08 3,758.92 

本溪钢铁(集团)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00 0.13 6,374.80 

本钢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参股公司 500.00 0.00 76.74 

本溪钢铁(集团)信息自动化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300.00 0.00 15.87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母公司的控

股公司 
500.00 0.00 2.78 

本溪新事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0 0.00 40.25 

本溪钢铁（集团）正泰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0 0.00 5.22 

本溪钢铁（集团）总医院 参股公司 50.00 0.00 5.09 

本钢不锈钢冷轧丹东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0.00 0.00 157.75 

本溪钢铁(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500.00 0.00 10.44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595,400.00 14.00 689,830.04 

合    计   3,141,500.00 52.88 2,605,709.82 

注： 

1、2020 年预计向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采购铁精矿、石灰石等

等 650,000.00 万元，比 2019 年增加 181,306.28 万元；主要是预计 2020 年向其

采购的铁精矿、石灰石等采购价格上升及采购量有所增加影响所致。 



  

 

2、2020 年预计向本溪北营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购板坯等 1,550,000 万

元，比 2019 年增加 330,588.42 万元；主要是预计 2020 年向其采购的自产板坯等

采购价格上升及采购量有所增加影响所致。 

3、2020 年预计向本溪钢铁(集团）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本溪钢铁(集团)

修建有限责任公司、本溪钢铁(集团)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本溪钢铁(集团)实业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辽宁恒通冶金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辽宁恒泰重机有限公司采购

的原辅料及工程劳务服务为 163,000 万元，比 2019 年增加 50,201.91 万元，主要

是预计 2020 年公司 5 号高炉移地大修、特钢轧机改造工程等接受的服务及相应

的原辅料采购增加影响所致。 

4、2020 年预计向本溪钢铁(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本溪钢铁(集团)热力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本溪钢铁(集团)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本溪钢铁(集团)机械

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本溪钢铁(集团)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本钢不锈钢冷轧丹东有

限责任公司销售原辅料、能源动力及产品 181,000 万元，比 2019 年增加 85,835.38

万元,主要是预计 2020 年这六家关联方向公司采购原辅料、能源动力及产品的量

及价格等增加所致。 

四、定价政策依据 

按照公司与本钢集团订立的《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土地使用权租赁合

同》和《房屋租赁协议》及补充协议所明确的交易内容和定价原则。 

主要定价原则是，有市场价格的按市场价格执行，没有市场价格的按完全成

本加国家附加税金加合理利润做为定价标准。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产供销体系。公司为保证资源的稳定可靠供应，主

要原料矿粉需从本钢集团采购，同时向本钢集团各单位提供能源动力、辅料、备

件；由于集团公司控股的子公司需要购进公司产成品作为继续深加工的原料，对

本钢集团的产品销售仍会发生；同时公司也接受本钢集团各单位提供修理、劳务、

职工培训等其他综合服务。 

为了充分利用本钢集团在海外的营销、采购渠道，本公司通过本钢集团下属



  

 

的全资子公司本钢国贸公司代理公司的进出口业务。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保证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发生的交易。通过以上关

联交易,保证了公司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渠道的畅通,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

运转,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

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关于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及监事会第八届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上

述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在认真审核后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通过询问公司相关人员，查阅本次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文件及其他

相关关联交易资料、独立董事意见以及相关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对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基于公司正常开展业务的实际需要，

交易定价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市场价格的按市场价格执行，没有

市场价格的按完全成本加国家附加税金加合理利润做为定价标准，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此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董

事会上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合规，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

在认真审核后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冯进军  陈  泽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3 日 

 


